頂樓增建應課徵房屋稅

台北市稅捐稽徵處表示，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，都要課徵房屋稅。而建築物係指定著在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、樑柱或牆壁，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工作物，所以在頂樓增建建築物要課徵房屋稅。

該處表示，最近辦理房屋稅籍清查時，發現有部分屋主為了遮陽防雨，在頂樓除增建屋頂棚架外，並加裝窗戶或以鐵皮圍住，雖未隔間做房間使用，但因有頂蓋、樑柱或牆壁，已增加房屋使用價值，應併同房屋繳納房屋稅。不過如果所搭建的屋頂棚架，並沒有裝設門窗、牆壁，因為只供遮陽防雨，能增加的房屋價值非常有限，所以可以免繳房屋稅。另外如果在大樓天井頂層加蓋，且只做為防雨及出入通道使用，不做其他用途者，也可以免繳房屋稅；還有在房屋頂樓增建廣告塔，因只加重房屋負荷量，並沒有增加使用價值，亦不用繳納房屋稅。

根據房屋稅法的規定，如果頂樓有增建情形，應該在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向當地稅捐稽徵機關申報，如果沒有依規定申報，而發生漏稅的情形，稅捐機關除了補稅外也會處以罰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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